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自查分析报告 
 

一、公司在信息披露专项活动自查中发现的有待改进的

问题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

专项活动的通知》（广东证监〔2010〕30 号）的文件要求，

按照《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

动实施方案》，公司认真开展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并成

立了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实施小组（以下简称“专项小

组”），专项小组经对公司近 2年的信息披露事项进行了认真、

仔细、系统的检查及梳理后，发现如下有待改进的问题：  

1、信息披露内部管理上存在不足，包括暂没有与在日

常工作中有可能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没有设立内幕信息登记档案等；  

2、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相关制度不尽完善，没有单独建

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二、公司对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工作部署及实施方案  

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6 日成立“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实施小组”，公司董事长谭

庆中先生担任本次专项活动的第一责任人，总经理郑旭龄先

生为专项小组组长，公司董事会秘书为专项小组副组长，董

事会办公室负责实施本次信息披露活动的相关工作。  

公司对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  

1、检查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立情况。根据广东证

监局《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建立情况自查表》要求，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内幕信息管理及知情人登记备案、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与对外报送以及高管人员持股变动管理

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 

2、检查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信息披露的各项法规制度是否能得到有效执行，信息的报

告、传递、审核、编制与披露程序是否有效执行，披露的信

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 

3、检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持

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持股变动情况及是否

存在利用资产重组、重大投资、定期报告等股价敏感信息买

卖股票、窗口期买卖股票以及短线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4、以信息披露管理为抓手，以重大事项为切入点，围

绕重大事项的决策及披露等程序，延伸检查公司三会运作的

规范情况、公司内控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对重大事项及其信息披露的尽责情况。 



 

 

三、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  

经自查，公司已经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基本能依照管理规定在法定时间内进行

信息披露。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实际运作中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或与

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公司各项信息披露的管理制度都能

得到有效执行。  

四、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在这次信息披露专项检查活动中，公司也发现了日常信

息披露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1、信息披露内部管理上存在不足。 

经公司专项小组自查，发现公司尚未与在日常工作中有

可能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议，也未详细记

录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报告、编制、传递、审核、披露等各

环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及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的

内容和时间等相关档案等。 

2、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相关制度不尽完善。 

经公司专项小组自查，公司虽然没有单独建立《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但除了没有在相关制度中明确公司董

事会是内幕信息的管理机构，其他要求的内容均已经在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建立。  

五、高管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情况及问责处理情况  



 

 

公司已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

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有关要求。另外还规定了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违反该规定买卖股票的，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上市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还会对其进行

诫勉谈话、责令在董事会会议上作检查、通报批评、公开道

歉、停职反省、劝其引咎辞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等

方面处罚。 经自查，2008、2009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没有发生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事项。 

六、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序

号 
需整改事项 整改措施 

整改

时间 

整改责任

人 

1 

信息披露内

部管理工作

有待进一步

加强  

①公司将加强对业务部门相关人员信息

披露制度培训。 ②与在日常工作中有可

能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签订保密

协议。③设立内幕信息档案登记本，详细

记录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报告、编制、传

递、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信息知

情人名单,以及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的内

容和时间等相关档案等。 

2010

年 9

月30

日前  

董事会秘

书黄著文 

2 

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相关

制度有待进

一步完善 

经过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单独建立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没有明确

公司董事会是内幕信息的管理机构，公司

将在 6 月 31 日前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上述制度或完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2010

年 6

月31

日前 

董事会秘

书黄著文 



 

 

度》。 

七、有特色的做法  

公司通过案例培训、定期或不定期在办公场所的宣传栏

和月中刊登信息披露方面知识等方式，宣传信息披露的重要

性，提高员工信息披露意识，让员工进一步了解学习相关内

容。  

 

本次信息披露专项检查提高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对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理解和认识水平，促使公司发现、分析在信息披露方面存

在的不足，有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公司进一步

规范运作、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